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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05 年 4 月 11 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(2001)号决议 

  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

 

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已收到并随函附上安道尔根据第 1373(2001)号决议第 6

段提交的第四次报告（S/2005/95）的增编（见附件）。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

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。 

 

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 

第 1373(2001)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

主席 

埃伦·玛格丽特·洛伊(签名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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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  2005 年 4 月 4 日安道尔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反恐怖主义委员会主席的信 

 

 应我国政府要求，谨向你转递安道尔公国于 2005 年 2 月 11 日提交给反恐委

员会的第四次报告的增编（见附文）。 

 我国政府愿意向委员会提供委员会认为必要的任何补充资料。 

 

           常驻代表 

           大使 

           朱利安·维拉·科马(签名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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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文 

 

[原件：法文] 

 

  对关于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373（2001）号决议第四次报告的内

容所提意见和问题的答复增编 

 

 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373（2001）号决议第 6 段规定的义务，安道尔政府应反

恐委员会 2004 年 11 月 15 日来信的要求，于 2005 年 2 月 10 日提交了一份最新

详细报告。 

 针对第 1.1 段中提出的问题，至于在全面修订《刑法》方面取得的进展，安

道尔政府谨此通知你，安道尔议会已经于 2005 年 2月 21日核准安道尔新《刑法》。

新《刑法》将于 2005 年 9 月 23 日生效。 

 新《刑法》考虑到各项反恐公约和目前生效的各项条约中的惩罚条款。新《刑

法》中提出一个题为《恐怖主义不法行为》的新章节，规定了恐怖集团和恐怖活

动概念的定义和惩罚。此外，新《刑法》还对属于一个恐怖集团、与恐怖集团协

作以及具有恐怖性质的所有其他违法行为实施惩罚。 

 


